
音乐舞蹈学院2014年上半年学位申请、审核工作流程

各位研究生导师、2014年申请学位的研究生：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校2014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各各位研究生导师、2014年毕业研究生按照要求和工作流程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请各位导师及申请学位的研究生严格按照流程时间规定上交相关文件，如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任何延误，责任自负！

	日期
	事项
	具体要求（硕士）
	具体要求（同等学力）
	备 注

	3月18-21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指导教师审阅论文，并在《硕士学位论文审查意见表》（1份）上签署意见。要求学生上交： 

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版

《硕士学位论文审查意见表》（1份）
	同硕士
	学位论文检测要求见本通知第四条。

	4月5日前
	资格审查 
	硕士研究生（2011年以前入学的非学历硕士研究生除外）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完成“个人信息”、“培养管理”、“毕业与学位”3个栏目中相关信息的填写及核对，并在管理系统中提交论文答辩申请。
	
	要求见本通知第一、二条。



	
	提交论文及相关材料
	硕士研究生向学院提交以下材料：

硕士学位论文（全日制硕士2本，非全日制硕士3本，其中抽查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和全部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论文（1份）以及申请校级优秀的论文（2份）按“双盲”评阅印制）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填上学号和论文题目，夹在学位论文封面后）
	同等学力人员向学院提交以下材料：

硕士学位论文（3本，其中1本按“双盲”评阅印制）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填上学号和论文题目，夹在论文封面后）


	“双盲”评阅的学位论文上应去掉论文作者及导师的姓名信息。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分3种，1种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用，1种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用，1种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用。

	5月6日前
	答辩申请及审批
	学院相关负责人审查学位申请人的材料，并在相关材料上签署意见，涉及材料如下：

《硕士学位申请书》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
	学院相关负责人审查学位申请人的材料，并在相关材料上签署意见，涉及材料如下：

《硕士学位申请书》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的要求见本通知第七条

	5月26日前
	采集学位证书照片（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非学历硕士研究生（仅对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不含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在答辩前，先到“风光照像部”（师大家属院门口西邻） 采集照片。采集时需在照像部登记本人的学号、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采集的照片用于学位证书，由照像部转交研究生学院。毕业表格上也最好用此版照片，需向照像部说明，另外加洗。
	
	学历硕士、博士研究生已由新华社统一采集，不需重复采集。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在现场确认时已采集，不需重复采集。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提交相关材料（5月20日前）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向研究生学院提交以下材料：

最后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为A4纸，2份）。

第二次学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为A4纸，2份）。

学位证书照片冲洗费5元/人。

通过“信息平台”打印的《成绩单》（A4纸，2份）
	

	
	学位信息提交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需通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位信息采集系统”提交学位信息，并打印《学位授予信息数据表》（核对签名），不再通过学校研究生管理系统打印。
	
	要求见附件7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不需提交学位信息。

	
	学位论文电子版提交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需通过学校图书馆网站的“学位论文提交系统”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
	通过学位答辩的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不但要通过学校图书馆网站的“学位论文提交系统”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还需登陆“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作信息平台”填报学位论文信息，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
	要求见附件8

	离校前
	离校手续办理
	学历硕士研究生（双证）通过校园网的“离校系统”办理离校手续；

非学历硕士研究生（单证）使用纸质《离校手续单》办理离校手续，将《离校手续单》交所在学院后，方可离校。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使用纸质《离校手续单》办理离校手续，将《离校手续单》交所在学院后，方可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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